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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济宁医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
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完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，规范学分认定与管理

工作，根据《济宁医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（修订

）》（济医院字〔2022〕52 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将补充规定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学分修读管理细则

（一）课程项目学分认定

学生参加院级及以上活动，经学院初审、学校复审通过后，

每次可获得0.05学分，该学分纳入德育教育实践类、文学艺术实

践类、体育实践类对应课程项目学分统计。

（二）体育实践类学分认定

学生早操达到全勤标准（含特殊情况合规请假），由学院组

织申报，经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，提交学生工作处审核。学校

于每年9月为符合条件的学生统一赋予0.3学分，计入体育实践类

课程项目认定。

（三）学分免修管理 ​

1.免修条件

本科生在校期间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可申请免修“第二

课堂成绩单”相应课程项目学分，免修课程项目学分按达标成绩

计入成绩单。

（1）身体特殊情况学生。因身体残疾或器质性疾病，经专业

医学评估无法完成正常体育实践活动的，可申请免修体育实践类

课程项目学分。需提供由具有资质的伤残等级鉴定机构出具《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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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证》，或三甲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、病历资料，以及明确

不适宜参与体育实践活动的医嘱。

（2）退役复学学生。服役期满退役后返校继续学业的本科生，

可申请免修所有模块学分，需提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《退出现役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
2.办理流程

（1）学生申请。每年 9 月学校开展学分认定期间，学生需向

所在学院提交书面《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免修学分申请表》（见

附件 1），并附对应证明材料。

（2）学院审核。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工作组对

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重点核查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及与免修条件

的匹配性。审核通过后，将《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免修学分汇总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通过办公 OA 系统发送至团委，纸质版申

请及证明材料报送至两校区团委办公室。

（3）学校复核。由团委联合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等部门组成

复核小组，核查材料完整性与规范性、学生身份及学籍信息、政

策适用条件符合性。复核通过后，向各学院反馈结果并登记备案，

免修学分按达标成绩计入学生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。复核工作应

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二、“第二课堂”活动获奖比例规定

（一）校级活动

个人奖获奖人数不超过参与人数的 45%；团体奖获奖队伍不

超过参与队伍的 60%。

（二）院级活动

个人奖获奖人数不超过参与人数的 50%；团体奖获奖队伍不

超过参与队伍的 7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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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流程优化

为提高工作效率，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相关申请表实行电子

版审核。各学院需提交经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的 PDF 版申

请表至学校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管理服务中心指定邮箱（济宁校

区 1011812214@qq.com；日照校区 368813969@qq.com），邮件主

题格式为“XX 学院+第二课堂申请表+日期”。纸质材料由各学院

妥善留存，留存期限不少于 5 年，以备查验。

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团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免修学分申请表》

2.《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免修学分汇总表》

团委

2025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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